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基地)管理

办法 

 

关于颁发《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充分发挥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

园区（基地）的示范作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版权保护工作更好地为经济 建设服务，

国家版权局制定了《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现予

以颁发，请各地认真执行。 

 

附件：《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充分发挥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

示范园区（基地)在诚信守法、依法经营、带动版权相关产业发展方面的示范作用，提 升

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版权保护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

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是指能够有效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版权保护措施得力，



市场运作规范，版权相关产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智力成果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能力强，在全国有示范效应的城市（不含直辖市）。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是指在智力成果的创作与传播、产业发展、守法维权、

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并在全国有示范效应的企事业单位、经营市场、科技园区

和产业集群。 

    第三条  鼓励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及申报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的宗旨是，通过对为

本地区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示范典型的表彰、奖励和宣传，进一步提高公众及

法人的版权保护意识，推动版权保护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条  申报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作，将版权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议事日

程。 

    （二）注重版权保护组织和队伍建设，有健全的司法审判、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等组织

机构和干部队伍。 

    （三）具有形成规模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

术、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版权相关产业的产业带、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有鼓励和扶

持版权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 

    （四）建立了版权产业统计制度，作品登记和软件登记数量每年递增，并在本省居于领

先。 

    （五）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措施得力，市场规范有序，没有侵权盗版复制品销

售集散场所。 

    （六）政府部门带头使用正版软件和其他正版产品，积极推进本地区企事业单位使用正

版软件工作。 

    （七）具有完善的版权宣传和培训机制，以及良好的版权保护氛围。 

    第五条  申报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健全的版权保护制度，设立版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有较为完善的版权

保护运行机制，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 

    （二）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注重智力成果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在智力成果的创

作、传播、使用领域具有示范效应。 



    （三）遵法守规、诚信经营，不生产、不传播、不使用侵权盗版复制品。 

    （四）有较完善的版权保护宣传和培训机制，其员工具备版权保护意识，单位和园区

(基地)内部有良好的版权保护氛围。 

    第六条  凡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申报条件的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均可以向

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 七条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申报者，副省级城市应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在征求省级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意见后向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副省级以下城市由所在 

地人民政府按照程序向省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由省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向国家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报告要载明理由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八条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的申报者应向所在地县、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提交书面申请，载明理由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经所在地县、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初

步审查确认后, 向所在地省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所在地省级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对申请报告进行复审后报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第九条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实行自愿申报、创建考核、期满授牌和监督管理的程序。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的申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向国家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创建，经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开展创建全国版权

示范城市活动，创建期为两年。二是创建期满后，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将组织有关

专家对其创建工作进行考核，符合条件的，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称号，由国家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颁发牌匾和证书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对于不符合 授牌条件的，保留创建

资格两年，两年仍达不到授牌条件的，取消创建资格。 

    第十条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实行自愿申报、考核授牌和监督管理的程序。

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向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国家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

门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其进行考核，符合条件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称号,由国

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牌匾和证书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  对获得全国版权示范称号的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将在执法资源、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建议其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物质

奖励。 

    第十二条  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全国版权示范



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的监督检查。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履行创建义务的示

范城市、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地区内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的工作进行定期考

核。 

    第十三条  被授予示范称号的城市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有关制度建设、政策实

施、强化保护、产业创新、宣传培训等工作取得的成绩，报送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 

抄送省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示范单位和园区(基地)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

有关守法维权、制度建设、规范管理、诚信经营等工作取得的成绩，报送 所在地省级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抄报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如发现有不符合示范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条件的，由国家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撤消示范称号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试行前已获得示范城市、单位和园区（基地）称号的，自本管理

办法发布之日起，应在 3 个月内根据本管理办法的要求到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重

新确认。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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